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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杨嘉豪

郁 玥

张亮原是一位颇受学

生欢迎的网络吉他老师，

之后转型加入了线下培训

机构。 一年后却被突然告

知有学生投诉， 并被培训

机构终止合作。

突然被“解雇”， 张

亮气愤又不服， 本想申请

劳动仲裁讨说法， 没成想

却被培训机构反告上了法

庭。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

院对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

进行了审理， 并促成双方

达成了调解。

【事由】

因学生投诉

吉他老师遭解雇

2016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 张亮结识了志同道合的

王青并加入其培训团队， 转

型成为一位线下乐器培训老

师。 当时， 王青提出由自己

招生， 张亮来教课， 并根据

实际任教的课时结算报酬，

此后两人一直以此模式合

作。 随着生源的积累， 2017

年 7月王青成立了一家文化

公司， 并招聘更多声乐老师

建起培训学校。 虽然经营规

模不断扩大， 但是王青与张

亮等一干授课老师仍然采用

之前的模式合作。

转折发生在 2017 年 8

月底， 王青突然口头通知张

亮， 称有学生来投诉， 要求张亮妥

善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同时

也终止了两人的合作。

突然被“解雇”， 张亮十分不

服， 认为王青仅凭一名学生的投

诉， 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直接

剥夺自己上课的机会，有失公平。一

气之下他向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与王

青所在的文化公司自 2016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8 月存在劳动关系并要

求支付期间工资差额、 加班工资等

合计 8万余元， 虹口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对二者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至 2017 年 8 月的劳动关系予

以确认， 但对张亮提出的其他请求

均不予支持。

对此， 王青公司不服， 诉至虹

口法院， 要求确认其与张亮不存在

劳动关系。

【调解】

是否存劳动关系

成争议焦点

王青所在的文化公司称与张亮

始终是合作形式， 按课时算薪酬，

没有底薪， 且从未对其出勤情况进

行过统计和管理， 只要没有安排课

程， 张亮可以去其他培训机构授

课， 不需要经过许可。 而张亮的收

入也是由王青通过个人微信支付，

未体现在公司的财务账册中， 因此

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 而应是劳务

关系。

张亮称自己从未在外做过兼

职， 且按照日期统计自己每月工资

都不低于 4000 元， 可见自己的工

资组成是基本工资 4000 元加上提

成。 综上， 自己与公司自成立之日

起即存在劳动关系。

了解了事情原委后， 法官向张

亮解释了劳动关系需要综合多种因

素， 劳动关系本质特征表现为劳动

者身份的从属性，包括经济上、人身

上及组织上的从属性。 张亮主张的

工资金额大小不一， 支付时间隔三

差五，无规律可言，且根据陈述上课

场地通常在公司里， 但也不乏上门

为学生进行一对一家教， 没有进行

人事上的统一管理， 因此张亮与公

司在经济、 人身及组织上均难以体

现从属性， 缺乏劳动关系认定的必

要因素。 二者最初的口头约定可以

视作一份合作协议， 双方之间建立

的是个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张亮见状向法官诉起了苦， 称

自己不清楚跟公司之间是否是劳动

关系， 申请仲裁也只是想出口气，

没想到公司那么执着， 坚持把事情

闹到了法院。 张亮希望今后与王青

还能继续合作， 因此不再向公司主

张基于劳动关系的相关权利。

最终， 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

了调解协议， 即确认双方不存在劳

动关系， 就此案结事了。

【心得】

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争议纠纷

案件中最基本的诉讼请求， 也是争

议最多的领域， 许多诉讼中看似不

乏 “符合” 劳动关系实质性认定标

准的证据材料， 却无法得到支持。

那么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有哪些要

素呢？

法官指出， 作为劳动法调整对

象的劳动关系， 有别于劳务关系、

其他民事法律关系， 其本质特征表

现为劳动者身份的从属性， 包括经

济上、 人身上及组织上的从属性。

前者表现为劳动者以让渡劳动力使

用权来换取生活资料， 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支付工资等物质待遇。 劳动

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是被用人单位录

用的 ， 是以工资为劳动收入的职

工， 且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

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后者

表现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时， 将其人身在一定限度内交给了

用人单位， 至劳动关系解除前， 劳

动者始终作为用人单位组织中的一

员而存在， 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的

支配者和劳动者的管理者。 只有符

合劳动关系实质性要件的法律关

系， 才能适用于劳动法。 基于此而

产生诉讼请求才会有相应法律基础

作为支撑。

（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吉他老师因学生投诉遭解雇
虹口法院主持调解案结事了

□法治报记者 金勇

保姆照顾老人 20 多

年 ， 平时还以 “夫妻名
义” 同居。 老人生前口头

承诺将房产留给保姆， 但
并未留下字据或遗嘱。 老

人过世后， 失联 20 多年

的养女要求继承遗产， 保
姆表示不同意， 坚决不肯

搬离房屋。 双方因此找到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调委会

请求调解纠纷。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调

委会介入后， 从相关法律
入手， 对双方进行劝导，

最终达成一致， 顺利化解

了一起遗产纠纷。

【事由】

家住宜昌路的袁姓老人突发高

烧后过世， 陪伴老人身边的只有一

个来自安徽的保姆。 老人生前孤身

一人， 其老伴早已离世， 有一养

女， 但已有 20 多年未联系。 保姆

已经在老人家中干了 20 多年， 平

时就已“夫妻名义” 同居。 保姆告

诉调解员， 老人在生前曾口头承诺

过世后将房产留给她， 但并未留下

任何字据或者遗嘱。 老人过世后，

保姆留在房子里不肯走， 称这套房

子是应该属于她的， 如果搬走需要

养女给她起码 50 万元的精神损失

费。

【调解】

由于该事件涉及到老人的养

女， 调解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在

老人外甥女的帮助下， 找到了失联

20 多年的养女， 了解事情的详情。

养女表示这么多年来自己并未履行

做女儿的责任， 确实是保姆一直在

照顾老人， 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但

她并不想放弃房产的继承权， 对老

人口头承诺房产归保姆所有一事提

出了质疑和反对。 养女表示自己才

是法律意义上能继承该房产的继承

人。

调解员也到保姆处了解了相关

情况。 这 20 多年来， 保姆在未解

除与原配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与老人

“同居” 并照顾老人， 从法律上来

说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 但保姆辛

苦照顾老人 20 多年， 没有功劳也

有苦劳。 保姆表示老人生前承诺房

产归她所有， 她理应得到房产的继

承权。 这种情况下， 保姆和养女双

方僵持不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第十条规定： 遗产按照以下顺

序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

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

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调解员在向保姆解读了相关法

律后表示， 由于养女是办理

过领养手续的， 是法律意义

上的第一继承人， 而保姆并

未与老人办理过任何关系证

明， 口头承诺的房产赠与并

未立字据也就不具有法律效

力， 因此房产理应归养女所

有， 保姆没有权利将房产据

为己有。 但考虑到保姆照顾

老人多年， 养女也觉得自己

心中有愧， 最终答应给予保

姆一定金额的补偿。

一场因遗产引起的纠纷

就此成功化解。

【点评】

目前城市呈人口老龄化

趋势， 作为老年人应有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不管

老人是否确实有意将房产赠

与保姆所有， 都不应该口头

承诺， 经过公证的遗嘱法律

效力才最大。 此外， 保姆也应有一

定的法律意识， 在婚姻存续的情况

下与他人同居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调解是人与人思想沟通的过程， 只

有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将心比心， 才

能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做调解人就

应该坚守公正立场， 有效沟通， 善

意疏通， 将调解工作提高到最佳效

果。

保姆照料老人二十载 遗产分配引争议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调委会以法释疑化解纠纷

资料图片


